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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授 信 申 請 書(企業戶專用) 

107.11版 

申 

請 

人 

戶名  
統 一 編 號  

設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英文 
戶名 

 
組 織 型 態  

E - m a i l  

營業
處所 

 電  話 
 

 

代 表 人 
( 職 稱 )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國籍  

申 請 

金 額 
(幣別) 

期
限 年 預定動用日期 年  月  日 

借 款 

用 途 

(資金去向) 

□綜合融資                         □購置或更新機器設備   

□週轉金                           □購地     □建築融資 

□開發國內、外即期或遠期信用狀     □購建土地、廠房或營業場所 

□一般保證                         □其他                        

方 式 
□擔保 □信用保證 

□信用 □其他              

是否為貴行轉投資企業或貴行負責人、授信職員之利

害關係人 

□是 

□否 

還 款 

財 源 

(資金來源) 

□營業收入/售屋收入 

□盈餘及折舊 

□其他                    

還 款 

辦 法 

□按月付息一次，到期日還清本金 

□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本金按月平均攤還，利息按月計付 

□前    年按月計付利息，自第    年起再依年金

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其他                              

擔保品 

種  類 地 號 、 建 號 備 註 

□ 土地 

□ 建物 
  

□其他 

(       ) 

數量 單價 總價 存  放  處  所 備 註 

     

連帶保證人 

姓名(或名稱) 
職  業 

(或職稱) 
住  址  及  電  話 備 註 

    

    

核定准駁

通知 

被通知人 

(註1) 
 

聯絡方式 

(註2) 

□通知書 □函文 □電話 □簡訊 □電子郵件 

□其他                          (請說明) 

開戶目的 □貸款  □其他：     

預期帳戶使用狀況 

(包括動撥及還款) 

月平均交易金額：□未達 TW300 萬元  □TW300 萬元以上未達 TW3,000 萬元 

                □TW3,000 萬元以上 

月平均交易次數：□未達 12 次  □12 次以上未達 50 次  □50 次以上 

【交易金額及次數：一次動用者不含動撥金額；分次動用及循環動用額度者應含動撥金額】 

總公司資料 

(分公司申請

者應填寫) 

戶名  
統一 
編號 

 
註冊 
國籍 

 

負責人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國籍  

電 話  E-mail  

(請續填次頁資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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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治人物【註 3】關係及資訊    □無關係(無需填寫下欄資料)  □有關係 (請續填下欄) 

公司/團體之高階管理人員(董事(長)、總經理、財務長及有權簽章人)及實質受益人【詳「臺灣土地銀行客戶

聲明書(法人/團體/信託受託人適用)」】與政治人物的關係為： 

□ ______________(人名)在本公司/團體擔任_______________(職位)為現任/卸任政治人物 

□ ______________(人名)在本公司/團體擔任_______________(職位)是現任/卸任政治人物之家庭成員 

□ ______________(人名)在本公司/團體擔任_______________(職位)是現任/卸任政治人物之密切關係人 

該政治人

物資訊 

姓名： 英文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國籍：  職稱： 

任命國家：□本國 □國外：_____ □國際組織   □現任  □已卸任  卸任時間：    年    月 

附送文件  

【本人以上提供資料均如實填列，並同意貴行得因相關法令及銀行內部控制之要求，定期提供上述資訊及相關佐證資料。】 

  此 致 

                     分行(部) 

申請人                              (簽名蓋章)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經辦        襄理        副理                 經理 

 

准駁通

知記錄 

被通知人 通知時間 通知方式(註 4) 通
知
人
員 

 覆
核
人
員 

 

  
□通知書 □函文 □電話 □簡訊 

□電子郵件□其他              

 

【填表附註說明】 
註 1：核定後通知對象得為申請人或申請人指定之被通知人；應由申請人事先約定。 

註 2：聯絡方式：包括函文、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其他(總行權限案件限以「通知書」或「函文」方式通知)。 
註 3：法務部「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範圍認定標準」： 

➢ 第 2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所稱國內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二)總統府秘書長、副秘書長。(三)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副秘書長。(四)中央研究院院長、副院長。(五)
國家安全局局長、副局長。(六)五院院長、副院長。(七)五院秘書長、副秘書長。(八)立法委員、考試委員及監察委員。(九)
司法院以外之中央二級機關首長、政務副首長、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委員及行政院政務委員。(十)司法院大法官。(十一)
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行政法院院長、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及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十二)直轄市、縣（市）政府之
首長、副首長。(十三)直轄市及縣（市）議會正、副議長。(十四)駐外大使及常任代表。(十五)編階中將以上人員。(十六)
國營事業相當簡任第十三職等以上之董事長、總經理及其他相當職務。(十七)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民意機關組成黨團之
政黨負責人。(十八)擔任前十七款以外職務，對於與重大公共事務之推動、執行，或鉅額公有財產、國家資源之業務有核定
權限，經法務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人員。 

➢ 第 6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所稱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其家庭成員範圍如下： 
(一)一親等直系血親或姻親。(二)兄弟姊妹。(三)配偶及其兄弟姊妹。(四)相當於配偶之同居伴侶。 

➢ 第 7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所稱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有密切關係之人，係指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具密切社會或職業關係
之人。 
前項所稱密切社會或職業關係，得參考下列基準判斷之： 
(一)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為同一合夥事業之合夥人。(二)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為同一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高級主管。(三)
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有密切商業往來關係之人。(四)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之受僱人或僱用人。(五)由前款受僱人或由其
擔任代表人之法人所僱用之人。(六)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為同一借款債務之借款人、保證人或提供擔保之人。(七)代理重
要政治性職務之人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之人。(八)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為同一法人或信託之實
質受益人。(九)擔任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利益所設立法人或信託之實質受益人。(十)受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委託，負責持
有、管理或運用其資產或其他利益之人。(十一)以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為受益人之人身保險契約，該契約之要保人及被保險
人。(十二)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所屬人民團體或工會之負責人。 

註 4：通知方式包括函文、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其他(總行權限案件限以「通知書」或「函文」方式通知)。 


